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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省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

公告

关于三门峡瑞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瑞通

公司）、三门峡瑞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瑞诚

公司）合并破产重整一案，鉴于该案法律关系复杂，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

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》的规定，决定采用竞选方

式确定破产管理人。现公告如下：

一、初步认定的企业基本情况

瑞通公司，住所地三门峡市湖滨区瑞通汽车城二区三号。

法定代表人：李珩，系该公司董事长，于 2006年 9月 26日

在三门峡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成立，系自然人投资或

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。注册资本 6000 万元，经营范围：东

风悦达起亚品牌汽车销售（经厂家授权及国家工商总局备案

后方可经营）；汽车配件销售；汽车美容（该项目国家法律、

规定需要审批的除外）；一类机动车维修（小型车辆维修）

（该项目凭有效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经营）。因故于 2016年

6月停止经营活动。2018年 4月 9日，瑞通公司以资不抵债

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本院申请破产重整。该公司提交

的资产负债表等资料载明：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，该企

业总资产 185202531.79元，负债 232870634.93元，资产负

债率为 125.74%。2018年 4月 11日，本院作出（2018）豫 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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破申 3号民事裁定书，裁定受理瑞通公司的破产重整申请。

瑞诚公司，住所地三门峡市湖滨区交口乡侯桥六组（连

霍高速东出口瑞通汽车城）。法定代表人：李珩，系该公司

董事长。瑞诚公司系自然人投资控股企业，于 2009年 8月 31

日在三门峡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专业分局登记注册，该公司注

册资本为 1000 万元，经营范围为：荣威、名爵品牌汽车销

售及售后服务，汽车配件销售，汽车装饰，汽车租赁（不含

城市客运出租营运）；二类汽车维修经营业务（小型车辆维

修）。2015 年 4 月，该公司因经营不善，亏损严重，停止经

营活动。2018 年 4 月 18 日，瑞诚公司以资不抵债，不能清

偿到期债务为由向本院申请破产重整。该企业提交的资产负

债资料载明，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，该企业总资产

12392097.30 元，负债 13227836.33 元，资产负债率为

120.55%。2018年 4月 26日，本院作出（2018）豫 12破申 4

号民事裁定书，裁定受理瑞诚公司的破产重整申请。

因瑞通公司、瑞诚公司在资产管理、经营业务开展、办

公场所、组织机构安排等方面均存在混同情形，该两公司人

格混同。2018年 8月 7日，本院作出（2018）豫 12民破字 4

号之六号民事裁定书，将两公司进行合并重整。2018 年 5

月 11 日，分别作出（2018）豫 12 民破 3 号之一、（2018）

豫 12 民破 4 号之一指定管理人决定书，指定河南蓝剑律师

事务所分别担任瑞通公司、瑞诚公司破产重整一案破产管理

人。2018 年 12 月 7 日，作出（2018）豫 12 民破 3 号之七、

（2018）豫 12 民破 4 号之八民事裁定，批准瑞通公司、瑞

诚公司重整计划；终止瑞通公司、瑞诚公司重整程序。20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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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2月 23日，作出（2018）豫 12民破 3号之十一民事裁定

书，撤销本院于 2018 年 12 月 7 日作出的（2018）豫 12 民

破 3号之七批准瑞通公司、瑞诚公司重整计划并终止瑞通公

司重整程序的民事裁定。原管理人不再继续履职。

二、申报条件

1、申报机构须为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破

产管理人名册中的一级管理人（依法设立的律师事务所、会

计师事务所、破产清算事务所等社会中介机构）；

允许并鼓励一级管理人与选入本院企业破产案件管理

人名册的二级管理人联合申报，一级管理人为主申报机构，

联合申报体内部不得超过两家；

2、申报机构及其人员不得具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

破产法》第二十四条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

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》第九条、第二十三条、第二十四条规

定的不得或不宜担任管理人的情形；

3、申报机构需具有 3 年以上从事破产案件办理工作经

验；

4、申报机构可以派出的具有律师、注册会计师或其他

具有高级职称的从业人员不少于 4人（不包括联合申报的二

级管理人从业人员），其中注册会计师不得少于 1人；

5、申报机构近 3 年没有违法违纪等不良记录；办理的

破产案件近 3年没有出现重大信访问题；

6、申报人正在办理的破产案件存在 2 件及以上超过 3

年未结的原则上不具备报名资格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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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、申报机构须提交管理人承诺书，承诺包括但不限于

如下事项：

（1）本案管理人报酬原则上不超过 50万元，在被指定

管理人之日起 6个月内终结本案破产程序，每逾期 1个月自

愿扣减 5%的管理人报酬，最长不得超过一年，法院可根据情

况另行采取相应的惩戒措施；破产程序终结后，根据管理人

履职情况，法院可以在上下 20%的幅度内予以调整；从管理

人报酬中按 8%的比例提取资金，注入三门峡市破产援助基金

账户；

（2）三门峡域外一级管理人办理破产案件过程中往来

的差旅费、食宿费自理，不计入破产费用；

（3）管理人固定团队负责人及核心人员人数及名单，

未经法院许可不得更换；

（4）一级管理人应当亲自完成任务，不得将重大事项

委托二级管理人办理，每周定期向法院报告工作内容，重大

事项提交专项报告；

（5）不存在不符合申报条件及依照法律、司法解释规

定应当回避或依法不应指定为管理人情形；

（6）如在办理破产案件过程中引发重大信访事件及违

反承诺事项及其他不适宜继续担任管理人情形的，无条件接

受报酬调减、更换或除名；

（7）被指定管理人后参加执业责任保险。

三、申报时间和方式

申报本案破产案件管理人的，请按照上述要求于 2024

年 8 月 6 日 12 时前向本院清算与破产审判庭提交竞争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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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申请书二份（须注明联系人员及联系方式）、纸质版《破

产管理工作方案》（以下简称《工作方案》）六份及纸质版

《管理人承诺书》一份（承诺事项如上）。未提交或逾期提

交上述材料的，视为放弃参与本案破产管理人的选任。提交

的《工作方案》应包括以下内容：

1、符合申报条件的相关证明材料及近 3 年担任破产案

件管理人的经验和工作业绩：

（1）有关数据以人民法院的相关法律文书为准；

（2）应明确是单独担任管理人还是共同担任管理人；

（3）有无从事汽车销售、维修、租赁企业破产重整的

经验；

（4）正在办理的破产案件的数量及进程。

2、申报机构的规模和团队构建情况；

3、拟委派参与该破产案件管理人团队核心成员、常驻

人员的执业经历和业绩；

4、参与管理人竞争选任的优势，提交初步拟定的本项

目工作方案，包括但不限于工作组织架构、职责分工、工作

流程、计划草案等内容；

5、被指定为破产管理人后拟收取的报酬；

6、结合本项目的实际，就本项目破产清算提出建议和

意见；

7、除承诺书外其他单方承诺事项；

8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及提交的材料。

上述申报材料及相对应的证明材料依照上述顺序（附上

目录）装订成册，密封并加盖机构公章（内容刻录成光盘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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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并提交）。所有提交材料不予退还。

上述申报材料及证明材料涉及申报条件审查和评审，申

报机构须完整提交。申报机构须确保上述材料均真实、合法，

如经核查发现存在虚假及违法情形，该机构将不得再担任本

案破产管理人，并列入本院破产管理人黑名单。

四、报名地点及联系人

报名地点：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清算与破产审判庭（河南

省三门峡市湖滨区河堤北路与上官路交叉口 410室），报名联系

人：申宇航（0398-2967669）、孙瑜（18539815516）。

破产企业信息咨询和查阅联系人同上。

五、现场评审会召开时间及要求

（一）现场评审会定于 2024年 8月 7日 10：00在本院

审判庭六楼 626会议室召开。

（二）经本院审查符合报名条件的申报机构本院会于

2024 年 8 月 6 日 12 时前电话告知（在规定的时间段提前报

名的申报机构可提前了解是否符合报名条件，并酌情安排行

程），接到电话通知的申报机构应于 2024 年 8 月 7 日 9：

30-9：45到场签到，未接到电话通知的申报机构可以在 2024

年 8月 6日 12时之前请求本院予以复核。

六、选任规则

1、申报机构为一家的，由本院破产庭核查符合条件且

该机构不存在法定影响履职的利害关系的，直接指定为管理

人，不再选任备选机构。

申报机构为二家及以上的均须在本院进行现场评议。

申报机构为二家的，由本院评议打分，书面审查、陈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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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现场提问环节总得分最高的机构指定为案件管理人，得分

第二名的机构为案件备选管理人，得分相同的，由本院评审

委员会投票决定为案件管理人或备选管理人。

申报机构为三家以上的，由本院评议打分，陈述及现场

提问环节总得分按照去掉一个最高分、去掉一个最低分，取

其他分数平均分的方法，确定每个申报机构的陈述及现场提

问环节评审成绩。书面审查、陈述及现场提问环节总得分最

高的机构指定为案件管理人。评分结果当即公布，评审材料

留档备查。按评审总成绩高低顺序，选定备选管理人。得分

相同的，由本院评审委员会投票决定为案件管理人或备选管

理人。

2、评议方式

（1）书面审查环节

审查申报机构提交的《工作方案》及《管理人承诺书》。

从申报机构从事破产管理工作的专业化程度、机构规模、执

业荣誉、从业经验、风险能力、已办结破产案件的质量和效

率、工作方案制作的详实程度以及承诺事项的完整性、报酬

方案的合理性和报酬折价方案等方面综合进行评分，满分 30

分。

书面审查由本院清算与破产审判庭审查后打分，时间为：

2024年 8月 7日 10：00-10：30。

（2）申报机构陈述环节

从申报机构对案件情况的了解程度、对案件的建设性意

见和建议、对工作方案及自身竞争优势的陈述等方面进行评

分，满分 25分。



- 8 -

（3）现场提问环节

从申报机构专业水准、提出的工作计划、方案现实可行

性及处理具体疑难复杂问题的能力等方面进行评分，满分 45

分。

陈述及现场提问环节由本院评审委员会负责打分，时间

为：2024年 8月 7日 10：30-11：30。

评分加分项目：

联合本院破产管理人名册的二级管理人申报的加 2分。

              [院印]

二〇二四年七月十九日


